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窜议了秘书长关于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为止

所获进展的报告＠和联合检查组关于大会一九七四年

核准的人＇伯政策改革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对这些改革执行迟缓，裹示关切，

注意到一项说明，即秘书长认为这些改革应在一

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充分付诸实施，

1. 清秘书长采取加速执行上述改革的一切必要

步骤，

2. 溃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他

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并特别提请注意尚未充分

实施的任何建议。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八十一次全体会议

31/93. 中期计划

大会，

圈瞩审查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财政特设专家委员

会的各项有关建议，＠

又圈顺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199

(XXVIII) 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 3392(XXX)

号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534 (XXX) 号等决

议，

考虑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

第 2008(LX) 号和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第 2019 (LXI) 

号等决议，

事议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一年期间的中期计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第三章 H 节和第七章 A

节、＠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行

8A/C.5/31/9。

@A/31/264 和 Corr.1 。

@＜大会正式记求，第一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80,

A/6343 号文件。

＠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6 A 号＞（A/31/6/Add.1 
和 Corr.2 - 5) 。

＠同上，《补编第 3 号》(A'31 飞）

＠问上，«补缄弟 38 号》(A131/38.）。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中期计划的报告、＠秘

书长有关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中期计划的各项

主要建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秘书长关于大会第

3534(XXX)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和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协调联合国系统内的各项方

案，

注意到中期计划可作为有效协调联合国系统活动

的工具，

还注意测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提供通盘指

导、决定政策路线并指示优先领域的同时，对于各部

门及区域机构所作决定各自负有协调任务，

回顺自审查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财政特设委员会

的报告发表以来，已认识到有必要改进并加强评价程

序，作为计划、方案和预算的制订工作的一部分，

1. 赞赏地注意到一九七八－一九八一年期间的

中期计划，并参照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中的建议和结论，接受这项中期

计划为编制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方案预算的框架；

2. 促漕联合国系统内每一个组织规划自己的活

动，但应顾到系统内其他部门已规划的或正在进行中

的有关方案，

3. 决龛联合国以后的中期计划应按照下列的程

序编制＄

(a) 秘书长提议的中期计划草案应包括1

（一） 关于联合国中期活动应该采取的方向的简

短说明；

（二） 一套文件，分别综述每一个按照立法决定

而拟汀的主要方案；

（三） 下列财务资料1

a. 本期经常预算的任何核定拨款，

~A/31/139 。

@A/C. 5/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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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一年或前－个两年期预符外支出的

实杯数字；

c. 就秘书长汛备用于每一个次级方案的

纾费在计划期间内每个方案的拨款中

所占数额，作出仅为打分比的估计；

d. 尽可能切合实阮地按照方案、次级方

案和方案构成部分列出逐步进行各项

拟定活动的时间表；

e. 斟酌怡况A．可能范围内列出联合因系

统其他机构的｛i关活动的经费或开支

的大约数字（如上面 (a) 和 (b) 所指

的）；

（四） 由经祁预 31及由预 31外资源提供的整个 i I 
划及其各上婓方案的将来费用的初步的大

约数字，这此数字并不足最高限额，对各

会员国也没仆约束力；

（五） 关于提议的联合国方案怎样同联合国系统

其他组织的活动联系起来的适当资料；

(b) 大会将依照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经济及

社会理 'Ji会第 139 (ORG - 76) 号决定通过的程序，参

照经济及社会理1，会、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行政和预

绊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店见和建议，审议中期计划；

(C) 中期计划经大会核nf后将成为联合国的主

要政策指示，它：

（一） 列出在四年期间所要达到的中期目标；

（二） 说明为此目标而将采取的战略及行动方

法；

（三） 按各主要方案，列出所宙总资源的指示性

估计数；

i . 赞同上面第 3 段所未载列的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其他建议，并赞赏行政和预箕问题咨询委员会对这

些建议的意见；

5. 请秘书长采取措施，使各个部门的、职司的

和区域的方案拟订机关更密切地参加规划和方案拟订

的过程

6. 促请这此机关不要进行中期计划及其后方案

预符中所术列入的新活动，但经大会认定有预料不到

的迫切盂要行不在此限；

7. 请秘书长确保上述的规划和方案预切编制程

If得到赵行；

8. 重申为进行新方案或扩大现｛i方案而提出的

追加概符，北经大会特汛不予考虑；

9. 重申其弟 3531 CXXX) 号决议，并强调秘书

长｛l 贞任捉泊各 J．忤政府间机构注应过时的、功用不

人的或没 h实效的 1．竹，并指出可能 W省的资源，以

使各打关机构采取必婓行动；

1 o. 决定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应为经济及社会理

,J“会和大会在规划、拟订方案和协调方面的主要附属

机构，并核 11［经济及社会理 1“会第 2008 (LX) 号决议

中所定的综合职权范围；

11. 责成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特别要：

(a) 在选抒性的基础上深入审查中期计划的主

要方案，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提出任何必要

的修正；

(b) 决定哪些方案、次级方案或方案构成部分

丛过时的、功用不大的或没有实效的，并酌情建议予

以裁减或取悄；

(C) 对联合国系统内各项选定方案的实务方面

协调程度作出评价，并建议采取适当的行动，

12. 又决定为鼓励各会员国派遣高级专家出席

这个公认负有全盘职责和发挥中心作用的机构井保证

他们继续出席起见，本组织应在一段试验期间内，作

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 1798 (XVII) 号决

议第 2 段所载关于由联合国经费支付联合国各机关和

各附属机构成员旅费和生活津贴的基本原则的一项特

别例外，从一九七八年起负担每一会员国出席方案和

协调委员会的一名代表的旅费（乘坐经济舱位）和生活

津贴（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标准数额再加百分之十五），

但这项办法须由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重加审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九十八次全体会议


